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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注：申报材料连续编码并列出目录，纸质版规范打印装订成册，左侧胶装，并加盖骑缝章。


申报材料装订顺序（目录）

一、合规自评表
二、基金设立方案
三、申报机构承诺函
四、申报机构填报附表
五、证明材料

以上所有材料均须加盖相应申报单位公章。
证明材料装订顺序（目录）

一、基金管理人基本资质证明材料
（一）提供基金管理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需包含登记日期，打印并加盖公章）。
（二）提供基金管理人团队中不少于3名具有3年以上股权投资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详细工作履历，同时需提供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在该管理人处的社保缴交证明或与管理人签订的正式聘用合同（打印并加盖公章）。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章程及风险控制制度复印件；企业信用报告；完税证明复印件；固定办公场所的证明文件（房产证、租赁合同等）复印件等。
二、基金管理人其他证明材料
（一）基金管理人所管理基金或所管理基金的子基金所投项目已成功IPO或为细分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如有，需提供项目投资协议和其他证明材料）。
（二）基金管理人在省内设有常驻服务团队，具备独立履约能力、快速响应能力证明材料，例如，省内办公地址证明、人员社保等。
（三）与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具备资本市场服务能力的第三方机构深入合作；或加入全国性协会平台（如有，需提供签订的正式、有效、在有效期内的战略合作协议；或有加入全国性协会平台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可落地当地的储备项目清单及储备项目的首期投资计划，材料需加盖对应落地企业公章或提供相关合作框架协议等其他佐证材料，确认项目具备可落地性与真实性。
（五）近三年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近一期的财务报表（如有）。
以上所有材料均须加盖相应申报单位公章。


